
- �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RIENTAL EXPLORER HOLDINGS LIMITED
東 方 網 庫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載述如
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145 ) 18,167

銷售成本  (305 ) (278 )    

（毛損）╱毛利  (2,450 ) 17,88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343  27
經營及行政開支  3,604  (2,092 )
融資成本 5 (880 ) (1,039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73  1,664    

除稅前溢利 4 2,390  16,449
所得稅開支 6 –  –    

期內溢利  2,390  1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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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466 ) 9,573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收益  (167 ) –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1,633 ) 9,57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757  26,022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股東  2,390  16,449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2,390  16,449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757  26,022
 非控股股東權益  –  –    

  757  26,022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0.13港仙  0.91港仙    

有關中期股息之詳情於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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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2  429
投資物業  142,200  142,2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21  42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00,348  98,575
會所債券  670  670
可供出售投資  42,749  42,749
向投資公司提供貸款  330  33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87,060  285,378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91  1,133
可供出售投資  139,368  142,562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248,038  187,680
已抵押存款  492  20,66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92  6,261    

流動資產總值  391,681  358,300    

資產總值  678,741  643,67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9,923  9,90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80,517  145,365
應付稅項  3,818  3,818    

流動負債總額  194,258  159,089    

流動資產淨值  197,423  199,2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4,483  484,589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863
遞延稅項負債  405  405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5  1,268    

資產淨值  484,078  483,321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8,000  18,000
儲備  466,078  465,321    

權益總額  484,078  48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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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要求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下文所提述者外，編製中期財務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修訂。該等修訂適用於本集團由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
 之年度改進   準則作出修訂

該等新修訂之採納，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
大影響。因此，無需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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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未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會計準
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財務工具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修訂本－投資實體1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
  呈列－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本資產減值－非金融資產
  之可收回金額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衍生工具之債務變更及避險會計之繼續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1

 －詮釋第21號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之分析如下：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公司及其他 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957  469  (4,102 ) 17,698  –  –  (2,145 ) 18,167               

分類業績 1,644  175  1,528  17,926  (2,018 ) (2,304 ) 1,154  15,797           

對賬：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4  27
其他收益             329  –
融資成本             (880 ) (1,039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773  1,664          1,773  1,664               

除稅前溢利             2,390  16,449               

地區資料

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均來自香港。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
無客戶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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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1,957  469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777  2,821
 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13,587 ) 9,087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5,708  5,790    

 (2,145 ) 18,1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14  27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於出售時轉撥自權益） 133  –
 其他 196  –    

 343  27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87  38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  5
匯兌差額，淨額 (6,448 ) (435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828  1,736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33  27    

 1,861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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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透支和其他借貸之利息 880  1,039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就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撥備。
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現有法例、其有關之詮譯及慣例，按中國內地之現行
稅率計算。

應佔聯營公司所得稅開支已列入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中。

7. 每股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分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390,000港元（二零一
二年：16,44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800,000,000股（二零一二年：
1,8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該等期內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本集團並無就攤薄而對截至二零一三
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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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因全球及本地經濟仍存在不確定性，二零一三年對本集團而言實為充滿挑戰之一年。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淨溢利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16,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大部份香港投資物業包括寫字樓、工業及住宅物業。受惠於政府近期的買家印花稅及物
業印花稅政策使出租單位需求增加，投資物業貢獻穩定租金收入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
二年：500,000港元）。

買賣及投資

因近期資本市場及債券市場的波動，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將本集團所持有的股權投
資按市值計算時，錄得公平值淨虧損約14,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淨收益9,000,000港
元）。而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將本集團所持有的可供出售投資按市值計算時，錄得公
平值淨虧損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淨收益1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共持有股權投資約248,000,000港元，及可供出售投資約139,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
金。為維持流動資金及提高利息收益率，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以高流動性股
權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之形式維持流動性資產約387,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30,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約為181,000,000港元（於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000,000港元），並以若干於投資銀行之股權投資、可供出
售投資及存款或投資物業之法定押記作為抵押。經計及流動性資產總值約392,000,000港
元以及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約181,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已
無債務。

僱員及酬金制度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待遇主要根據其表現、經驗以及當時市況而釐定。除基本薪金外，本
集團亦提供僱員福利，包括發放酌情花紅、公積金及指導╱培訓津貼，以挽留能幹之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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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雖然目前市場有共識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二零一三年削減量化寬鬆措施，惟確實時間仍
未能確定。這可能反映全球經濟正在復蘇的道路上，惟潛在利率上升會為股權投資及可
供出售投資的價格帶來壓力。

中國的經濟增長在二零一三年放緩，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從二零一二年的7.8%下降到二
零一三年上半年的7.6%。本地消費及投資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而中國政
府目標二零一三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7.5%。儘管經濟增長比以前放緩，中國仍為
世界經濟中快速經濟增長的一員，因此公用事業及薪金開支的通脹壓力仍為本集團的其
中一個關鍵的挑戰。

香港政府在二零一三年初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控制，導致物業交易市場受到抑制，香港
物業價格及成交量相比二零一二年下降。這些調控措施很可能於短期內不會被撤銷。本
集團將繼續採用其審慎的資本及資金管理，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同時加強租務業務，並
把握更多的投資機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對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作出
討論。

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i)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及(ii)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
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大會上，當時
之三分一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須輪席退任，
惟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則除外。本公司擬建議任何有關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修
訂（倘有需要），以確保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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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劉志勇先生因公務而以電話會議方式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舉
行之股東周年大會（「2013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徐家華先生被選為
2013股東周年大會主席，以確保與本公司股東於會上保持有效的溝通。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主席黃艷森先生亦有出席2013股東周年大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
已一直應用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並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之特定查詢，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
之準則。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勇先生及劉志奇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盧益榮先生、黃艷森先生、李兆民先生及徐家華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志勇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 僅供識別


